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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调解研讨会 

“调解于一带一路地区、内地及香港的发展、机遇与未来 

暨第四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” 

的开幕辞 

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龙剑云 

2018 年 5 月 19 日 
 

2014 年 11 月 27 日，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林文瀚在“第二届沪港商事

调解论坛”的开幕演讲中介绍了调解在香港司法机构的发展。 

「调解」作为另类解决争议的模式，已经在香港推行多年。从 2000 年至

今，司法机构亦已在不同类型的诉讼引进调解先导计划，包括： 

 在劳资审裁处和小额钱债审裁处进行和解； 

 在家事法庭进行家事调解； 

 在土地审裁处处理的建筑物管理案件进行调解； 

 公司案件和人身伤亡案件鼓励调解； 

 在 2010 年我们更加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当中引进《实务指示３１─

 调解》，订立程序，鼓励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民事诉讼的

 当事人，采用调解来解决争议。在概念上，调解也是适用于终审法

 院的案件。律师也有法律责任向客人解释调解解决争议的好处；及 

 司法机构亦在 2010 年成立了「调解资讯中心」，定期为诉讼各方及

公众人士举办调解资讯讲座，除了向法庭使用者阐明调解的好处外，

 更鼓励愿意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在调解前作充足的准备。为了更加方

 便市民的需要，在 2018 年 5月 2 日，司法机构将「调解资讯中心 」

及位于湾仔政府大楼的「家事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」合并为

 「综合调解办事处」向诉讼人提供一切有关调解的资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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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，现在司法机构是全方位鼓励当事人用调解解决争议。 

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3年立法会通过了《调解条例》，条例第 3条明确

说明它的目的是─  

(a)  提倡、鼓励和促进以调解方式解决争议；及 

(b) 使调解通讯得以保密。 

在律政司倡议下，由业界主导的「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」

（「调评会」）于 2012年 8月正式成立。调评会的目标是制定标准给认可

调解员及其他在香港参与调解的专业人员，并认可已符合标准的人士。 

在 2016年 10月 20、21日，我曾经代表司法机构到北京参加了“亚洲调解

协会第四届国际调解研讨会”，当时出席有 15个国家，350 人。大会由最

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首席大法官揭幕。周强首席大法官致辞时说，配合一

带一路的发展，国家的政策是必须推动调解来解决争议，制造和平解决纷

争的氛围，希望双方达到双赢的局面。那个研讨会就是个序幕。 

出席那个会议的代表，除了中国和香港之外，还有新加坡、泰国、菲律宾、

斯里兰卡和斐济；也请来了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英国和新西兰的专

家，讲述各地推行调解的发展情况。原来整个世界都正在推动调解来解决

争议。 

看来，调解将会是个世界趋势。 

调解的未来在于人们对这个解决争议方法的信心。人们的信心是取决于这

个制度的完善与否和调解员的服务质素。这方面需要靠各方的共同努力。 

谢谢。 

  


